一、项目概况
交警莲湖大队办公楼始建于1992年，于2011年移交莲湖大队使用，由于使用年限较长，信息化应用及“五小工程”方面存在较多设计不合理、功能划分不科学、设备设施老旧等问题，已无法满足日常工作及民、辅警生活需求。
（一）信息化方面：一是原有指挥中心及机房设备陈旧、老化严重，已影响到正常办公。二是大队指挥调度受信息化设备制约无法准确分析路况态势。三是线路铺设凌乱，无法满足故障排查和工位合理布局，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。
[bookmark: bookmark65]（二）“五小工程”方面：一是“五小工程”存在功能不全，需全面提升。二是各功能区布局不合理，无法满足当前民、辅警工作、备勤需要。三是设备陈旧，存在安全隐患。
二、服务内容
[bookmark: bookmark69]工作内容
1.质量控制：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检查施工单位所施工的项目是否符合预定的质量要求，而且整个监理工作中应强调对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、事中监管和事后评估。
2.进度控制：在工程实施过程中，监理工程师严格按照磋商文件、合同、施工进度计划的要求，对施工进度进行跟进，确保整体施工有序进行。确保工程开、竣工时间进度计划按时完成。
3.安全目标：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；不发生较大机械设备损坏事故；不发生火灾事故；不发生跨（坍）塌事故；不发生因工程项目建设而造成的电网停电事故,不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。
4.工程施工阶段的安全生产管理任务：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进行监督；督促施工单位进行安全自查工作，巡视巡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，对实施监理过程中，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，应签发书面通知单，要求施工单位整改；情况严重的要及时下达工程暂停指令，并上报采购方。
三、服务要求
[bookmark: bookmark71]（一）监理人员名单组成：要求项目至少有一名总监理及一名辅助监理人员全程跟进，其余人员可根据施工进度派驻合理人数，所有参与监理人员须持证上岗，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不得更换监理人员。
（二）所有程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监理规定和国家工程质量验收合格标准。
（三）服务质量要求
1.服务目标：确保工期，保证质量。
2.服务要求：监理服务的方式为维护服务项目全过程监理；质量、进度和信息、合同管理及组织协调；监理工作计划安排应详尽合理。
四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期限
根据项目施工实际情况进行，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完毕为止。
（二）款项结算
1、支付货币
币种为：人民币 。
2、结算方式：
[bookmark: _Toc32440]（1）、合同签订后20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%作为预付款；
（2）、项目全部完工且终验完成后，支付剩余尾款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全额发票。若因乙方提供的发票有误或乙方迟延提供的，甲方迟延支付不构成违约。
（3）、合同支付与考核挂钩，最终支付乙方的实际支付金额计算方式为：考核所得分数以百分比形式乘以合同款总额，为最终支付金额（合同款总额*考核所得分数%=实际支付金额）。
注：商务要求和服务要求为实质性要求，不得负偏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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